107學年度培中清寒助學金申請單
	項目
	培中清寒助學金

	學院/系級班別
	

	學生姓名
	

	學號
	

	106學年度
學業成績
	
	106學年度
操行成績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e-mail
	

	聯絡電話
	

	檢附資料        （□請以標示）
	□系主任或院長推薦函□106學年度成績單
□清寒證明書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蓋有107上註冊章）□儲金簿封面影印本



	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


本人兆豐商銀或郵局儲金簿正面封面影印本浮貼處


[bookmark: _GoBack]本表請於10月26日（五）前送回學務處生輔組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：               院長：  
